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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29 证券简称：雪天盐业 公告编号：2026-016

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雪天盐业或公司）拟在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（以下简称募投项目）实施主体、用途及投资规模

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根据目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，拟将“郴州市分

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。

一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《关于同意

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

许可【2023】1130 号）核准，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 168,060,410 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币 1.00 元，发行价格

为 6.58 元/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,105,837,497.80 元，扣除

与发行有关的费用（不含税）人民币 8,492,488.79 元后，实际募集

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,097,345,009.01 元。2023 年 7月 3日，天职国

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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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验资报告》（天职验字【2023】40642 号）。

2024 年 2 月 6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

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将原“仓储物流基地项目”

部分子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 7,705.36 万元用于新的募投项目“湘渝

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“湘衡盐化节能改造项目”“湘渝盐化节能改造

项目”“湘澧盐化节能改造项目”和“九二盐业节能改造项目”，同时

保留原子项目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。

2025 年 2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

监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

同意将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延期至 2025 年 6月，“郴州市分

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延期至 2026 年 6 月，截至 2025

年 6月，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已如期完工。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拟投入募集资金

（万元）

募集资金累计投

入金额

（万元）

1

湘渝盐化煤气化

节能升级改造项目

154,354.07 82,914.13 82,249.45

2

九二盐业热电联产

（一期）项目

23,998.00 10,490.70 8,691.52

3

重庆索特热电系统

优化节能改造

（二期）项目

5,223.92 4,400.00 3,267.42

4 郴州市分公司 2,875.93 2,773.56 12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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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名称
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拟投入募集资金

（万元）

募集资金累计投

入金额

（万元）

盐业储备基地暨

配送中心项目

5

湘渝盐化电池级

纯碱项目

3,900.69 2,521.44 1,235.85

6

湘衡盐化节能改造

项目

1,733.74 1,733.74 1,303.09

7

湘渝盐化节能改造

项目

1,620.75 1,620.75 906.23

8

湘澧盐化节能改造

项目

1,377.96 1,377.96 897.01

9

九二盐业节能改造

项目

451.47 451.47 383.47

10 补充流动资金 1,450.75 1,450.75 127.35

合 计 196,987.28 109,734.50 99,073.82

注：1、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；

2、由于募投项目工程合同支付时间周期较长，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部分项目资

金尚未支付完毕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交易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相关款项。

二、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

（一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

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，经公司审慎研究，现将对“郴

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

时间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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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原定项目达到预定

可使用状态时间

延期后项目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态时间

1

郴州市分公司盐业

储备基地暨配送中

心项目

2026 年 6 月 2026 年 12 月

（二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

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是公司积极响应

盐业体制改革要求、落实新《食品安全法》相关规定的重要举措，项

目旨在强化区域食盐配送保障能力，构建高效物流支撑体系，为公司

主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。鉴于郴州市地处湘、粤、赣三省交界的“金

三角”核心区位，项目建成后郴州将成为辐射三省周边城市的盐业中

转基地和供应桥头堡，战略意义突出。

同时，为严格把控项目造价，确保工程质量，加强精益管理，郴

州市分公司遵循“按定额套算、按实结算、按图纸施工”原则，推动

将施工依据、单价确定、工程量确认三个环节有机结合，经审慎研究，

决定将该项目原定的 EPC 招标模式调整为 E+PC 招标模式。此模式调

整需进一步开展深度设计、预算细化等工作，设计方案与投资预算将

更契合实际需求及发展趋势，充分体现公司降本增效、绿色智能的管

理要求，实现对投资总额的精准把控，但客观上需要相应延长项目建

设期及完工日期。

综上情况，公司拟根据项目的实际推进进度情况，将“郴州市分

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

至 2026 年 12 月。

（三）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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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项目招标模式调整、工程延期及当前建设进度，公司将统筹

调度、精准管控，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。公司将成立专项推进小组，

细化 E+PC 模式下各环节施工节点，压实责任、统筹资源，高效推进

后续工程建设；同时动态跟踪市场及施工环境变化，优化资源配置与

施工方案，加强对募集资金监管，定期核查项目进度，评估资金使用

情况，保障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高效，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期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态，致力于实现募投项目的质量与效益双优。

三、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

作》相关规定，针对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，

公司已结合项目实际、行业趋势及政策环境，进行全面重新论证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（1）政策可行性

该项目属于盐业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，契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。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修订发布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 年

本）》，第一大类鼓励类第二十九条“现代物流业”第 1 款，明确将

“粮食、棉花、食糖、化肥、铁矿石、煤炭、石油等重要商品现代化

物流设施建设”列为鼓励类项目。食盐属于保障民生供给的重要商品，

该项目建设的盐业储备基地及现代化配送中心，属于上述政策鼓励范

畴，符合国家现代物流体系建设、民生保障物资储备的政策要求，项

目具备充分的政策可行性与实施合规性。

（2）技术可行性

该项目当前仍然具备区位优势。该项目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槐树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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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南国际物流园南片区内，距自贸区南区 3公里。郴州市地处湘粤赣

交界处，交通便利，是重要的物流枢纽，在此建设储备基地和配送中

心，可辐射周边多个省市，提升配送效率。项目建成后，公司可通过

规模化运营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配送效率，同时增强公司在区域市场

的竞争力，助力公司主业稳健发展，具备实施可行性与预期经济效益。

2、重新论证结论

公司认为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的可行

性与必要性未发生重大变化，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目标。当前部分导

致该项目延期的因素已解决，项目仍在正常推进中，公司拟决定继续

实施该项目并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，将预定完工实施期限延长至

2026 年 12 月，以确保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项目推进的稳健性。

四、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延期系公

司根据相关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，此次调整仅涉

及项目建设进度变化，未涉及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和

资金用途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提高募投

项目建设质量，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与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

五、审议程序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6 年 4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以 9

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

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同意基于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，基于审慎

性原则，对募投项目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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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。

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（二）审计委员会意见

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。审计委员会认

为：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，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

展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，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涉及调整募投项

目的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和资金用途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

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

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

于提高募集募投项目建设质量，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与公司的正常

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因此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。

（三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

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

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

项目实施主体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，不存在变相改变

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

质性的影响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使用的有关规定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的实施与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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